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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煤股份”或“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平煤股份控

股子公司上海国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厚租赁”）与关联方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租赁拟同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股的三家子公司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南中

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东大化学有限公司合计开展不超过 7.3 亿元

融资租赁投放业务。 

（二）关联方关系介绍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964,532,810 股股份，占

公司已发行股数的 41.68%。由于上海国厚租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平煤煌龙新

能源有限公司、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东大化学有限公司均

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本次交易方均受同一母公司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制，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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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国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国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8 月 

公司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藏路 258 号 2 号楼 3 楼 302 室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蒋自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股权结构：平煤股份持股比例 93.75%，宏涛船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25%。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上海国厚租赁资产总额为 204,816.56 万元，总负债

为 22,407.01万元，净资产为 182,409.54万元；2023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6,074.26

万元，净利润 3,776.65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8 月 

公司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矿工路中段 8 号院康馨花园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鹏飞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平煤神马首安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1.00%，河南煌龙新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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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余热余压

余气利用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环保咨询

服务；节能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燃气经

营；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12,486.24 万

元，总负债为 1,375.91 万元，净资产为 11,110.34 万元；2023 年 1-7 月实现营业

收入 2,537.13 万元，净利润 72.02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 年 11 月 

公司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关庄村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西林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股比例 41.00%，河南中鸿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 39.00%，联峰钢铁（张家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0.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

业务；燃气经营；肥料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天然水收集与分配（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炼焦；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

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煤炭洗选；

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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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居民日常生活服务；

货物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499,784.67

万元，总负债为 416,683.65 万元，净资产为 83,101.02 万元；2023 年 1-6 月实现

营业收入 170,380.62 万元，净利润 896.28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河南平煤神马东大化学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平煤神马东大化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 年 3 月 

公司住所：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 

注册资本：100,402.3 万元 

法定代表人：付汉卿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股比例 68.1560%，开封市产业集聚区发展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19.9199%，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3.6451%，开封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2791%。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

食品添加剂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水路危险货物运输；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

类专业设备制造）；食品添加剂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

料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工程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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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合成树脂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再生资源

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河南平煤神马东大化学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375,995.35 万元，总负债为 278,553.34 万元，净资产为 97,440.01 万元；2023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79,417.77 万元，净利润-7,472.74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租赁标的物：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河南平煤神马东大化学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有关生产设备（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

准）。 

（二）类别：设备资产。 

（三）权属：该等资产属于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

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东大化学有限公司三家公司，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所在地：平顶山市、开封市。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1、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 

2、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3、租赁期限：3 年 

4、利率：按市场化原则确定，且租赁年利率不低于 5.7% 

5、资金来源：上海国厚租赁自有资金 

6、增信措施：河南煌龙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质押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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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1、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2、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3、租赁期限：3 年 

4、利率：按市场化原则确定，且租赁年利率不低于 5.6% 

5、资金来源：上海国厚租赁自有资金 

（三）河南平煤神马东大化学有限公司 

1、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2、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3、租赁期限：3 年 

4、利率：按市场化原则确定，且租赁年利率不低于 5.7% 

5、资金来源：上海国厚租赁自有资金 

6、增信措施：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提供担保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过开展上述融资租赁业务，增加上海国厚租赁主营业务收

入和利润，扩大其在本地区融资租赁市场业务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进而提升

平煤股份未来的盈利。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董事

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李延河先生、张建国先生、涂兴子先生、李

庆明先生、吴昕先生、陈金伟先生已回避表决，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发表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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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上海国厚租赁开展的融资租赁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租赁通过开展上述融资租赁业

务，既能增加上海国厚租赁的经济效益，也能增加公司的盈利，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定价公允，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

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租赁本次和关联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均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事项符合《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上述事项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本次和关

联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核

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张烃烃              李  凯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